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豫防办〔2009〕3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分配伏牛山物资储备和外方山火险区综合治理
项目设备物资的通知
洛阳、平顶山、三门峡、南阳市防火办：
   根据《河南省林业厅关于河南省伏牛山国家级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建设项目总体设计的批复》（豫林计批〔2005〕55号）和《河南省外方山森林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要求，省防火办统一购置了对讲机、超短波电台、GPS定位仪、望远镜、扑火服、摩托车等设备物资。部分物资将于近期分配到有关单位，现就有关事宜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对讲机、超短波电台、GPS定位仪、望远镜等设备器材由各省辖市防火办负责领取分发（领取时间另行通知）；扑火服、摩托车发至各县，由县防火办负责分发。

二、负责分发设备器材的单位要做好设备物资发放登记。物资分发完毕后，发放登记表原件由发放单位保存备查，复印件经本级防火办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由市级统一收齐审核后，一并交省防火办存档。

三、所有设备器材要按文件分配的单位和数量发放，不得随意更改；所发设备物资要建专账登记入册，做到专物专用。
四、各单位联系人要保证通信畅通，能够做到随时接收、处理物资分发信息；各级防火办负责人要明确人员分工，加强检查指导，及时协调处理有关事项。

望各有关单位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科学调度，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
联系人：刘雪洁  电话：0371-65937590
吴  刚  电话：0371-65953562  13673717479
附件

1、河南省伏牛山物资储备项目2008年省统购物资分配表
2、河南省伏牛山物资储备项目物资分配单位及联系人统计表
3、河南省外方山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项目2008年省统购物资分配及联系人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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